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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自律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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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要定有序、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正视道德自律的价值。道德自律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

建中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为:只有大多数人达到道德自律的境界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风

尚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真正形成;只有大多数人达到道德自律的境界时,对和谐社会的利益关系

的调节, 才能确保政策、法则落到实处,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雄厚的物资基础;只有大多

数人达到道德自律的境界时,才能培育并实现和谐精神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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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 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涉及到社会

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本文从公民道德建

设中的道德自律的视角,探讨道德自律在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问题。

一、道德自律的涵义与本质

自律, 在古希腊, 它是由古希腊语的 autos (自

己)和 momos(规律)两个词组成的, 涵义为“自己的

规律”。道德自律,指的是人们对一定社会的道德规

范的认同,自觉地内化为自己的道德意志和道德信

念,并用以指导自己的道德实践,能排除各种干扰,

能动地把握自身的行为使之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

它要求人们把生活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准则

内化为自己的自主的要求,并看成是自我发展和完

善的欲求和需要, 是自我意识与自我价值的实现。道

德自律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种道德境界, 即具有道

德自律的人们,不仅不屈服于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

且不听任自己本能的爱好和欲望的支配, 由自己的

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来塑造自己的道德形象,规定

自己的行为模式, 使自己成为道德生活的主人。

道德自律具有以下的本质特征: 其一, 道德主体

对道德规范的认同。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看,认同的

层次高于认识的层次。就认识来说,对道德规范的认

识, 还仅仅停留在对这种规范他律的本质及特征的

了解、掌握,还没有上升到自觉地以此作为自己内心

的行为准则的阶段。因为,对这种道德规范他律的认

识,既可以引起道德主体对这种规范的敬畏心理, 又

可以引起对这种规范的嫌恶感。可以说,在认识阶

段,虽然它属于人的理性思考、价值判断的阶段, 能

为今后道德的价值选择和增强道德实践的意志力打

下基础。但它仍不属于认同阶段。对道德规范的认

同,是道德主体理性活动与意志活动相统一, 是道德

的价值判断与道德价值选择相统一。它体现了道德

主体不仅认识了道德规范的他律性, 而且自觉地认

同和服从于这种他律性; 把外在的要求当作自己内

在的自主要求, 把道德的客观需要等同于主体自身

的需要。这种认同的动因,实际上是主体对这种规范

反映的利益、职责、义务、使命的认同。可以说,这些

利益、职责、义务、使命的推动,既是他律转化为自律

的第一需要,也是主体自己认同他律的第一需要。因

此,总的可以说,认同是主体对这种他律进行深刻反

思的基础上,由其自身内心产生的对这种他律的真

实的信仰。只有主体对道德规范从内心深处的认同

和信仰, 主体才会以自己的行动去服膺这种他律的

要求。其二,道德主体自己给自己立法。自己立法,

法, 即道德规范,就社会意义而言,它反映和表现的

人们的利益关系的要求的道德规范, 也具有外在于

人的性质,是一种他律的要求。然而,就主体而言,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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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给自己立法,是主体已经把这种外在的道德规范

的他律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自主的要求,已成为自己

内心的道德法则,是在这一意义上说主体自己给自

己立法。道德自律,在这里表现为主体的行为规范、

准则, 既是完全由主体自主地根据道德规范来制定

的,又完全是主体对这种道德规范他律的认同和信

仰。换言之,主体自己给自己所立的法,一方面, 是建

立在对道德他律认同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 又是对认

同的进一步发展, 不仅在静态上信仰、服膺道德规范

他律的要求, 而且在动态上自己给自己制定行为准

则。这是道德的他律性和自律性在道德主体身上的

完美统一。其三,主体的道德自律意志对爱好和欲望

的调控。爱好和欲望表现为个人的利益。从个人与

集体、社会的利益关系看, 在社会主义社会, 尽管两

者有相统一的一面, 但是, 由于个人利益与他人利

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的差异性,这样,个人的利益

或多或少地有同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相矛

盾的一面。由于个人的爱好和欲望是多种多样的,在

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不一定总是得到满足, 这就使主

体无限的个人爱好和欲望的需要, 与社会有限的满

足这些需要的能力之间产生矛盾。因此,这种利益关

系就需要进行调控。在这里,道德自律意志就表现为

社会的利益, 即表现为社会理性。这种社会理性,在

一般的情况下是社会的共同的利益,是人们共同发

展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 个人

的爱好和欲望在社会或集体的共同要求中会得到相

当多的反映, 但这并不排斥个人的爱好和欲望又不

可能全部在这些共同利益中得到反映,得到满足,得

到实现,并且,个人的爱好和欲望还可能受到共同利

益要求的抑制。这种抑制有可能是合理的抑制, 也可

能是不合理的抑制。这种合理的抑制是社会理性的

正当的抑制, 或者称为是合理的节制。这种合理的节

制,从他律的角度讲,可称为社会理性的外在的节

制;从道德自律的角度讲,即是道德主体把社会理性

内化为自己的理性,这就是主体意志的节制,即道德

自律的内在的导向和调控。这里的个人理性、道德自

律意志,既是社会的理性, 又是个体化了的个人理

性。这种个人理性对其爱好和欲望的调控, 进一步地

发展,就表现为一种意志力的参与,这种意志力已不

是一般的理性,也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一种融和了

情感和理性的统一,在道德的意义上,它是道德自律

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对个人的爱好和欲望的调控是

理性与毅力的结合,是有效的强有力的调控。这表现

为人们的道德实践的自律。其四,道德主体不断地升

华道德境界。境界,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 原指“D

界”、“地域”、, 后来引申为人们所处的不同境况, 以

及人们在某一领域中学识、技艺、智慧等所达到的程

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把人们对佛经的理解、造

诣的不同水平, 称为不同的境界。后来,我国的优秀

思想家便把人们对文学、艺术、技艺和道德等方面的

锻炼涵养功夫的不同及其所达到的不同水平, 称为

不同的境界。由此,就形成了艺术境界、思想境界、道

德境界等。所谓道德境界,是指生活于现实社会的人

们,在一定的道德观指导下,在道德实践与追求实现

道德理想的过程中, 所达到的道德觉悟程度, 以及所

形成的道德品质状况和精神情操水平。道德主体不

断地升华道德境界, 即是说,具有道德自律的主体,

能够自觉地提高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锻炼道德

意志,增强道德信念, 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并忠实地

履行道德义务, 积极地进行道德实践,注重道德修

养,特别是他们能够在原有的道德境界的基础上, 能

以进取拼搏的精神,不断努力向更高层次的道德境

界升华,追求永无止境。

二、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

和谐( harmony ) , 在古希腊语中是指将不同的

事物连接或调和, 通常用于音乐表示将不同的音调

调和在一起成为音阶。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最

早从哲学的角度对和谐思想进行探讨, 他们认为整

个世界是和谐的,并强调对立面的统一是和谐的, 和

谐是最美的,还把和谐作为其哲学的最终追求,哲学

“就是对事物的和谐关系的思索”。 被列宁称为“辩

证法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提出了和谐产生的

优异资源对立面的斗争, 认为“从对立的东西中产生

和谐; 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中产生和谐”。亚里士多

德论述了和谐是整体的统一性和完满性,是多样性

的统一。黑格尔深刻地揭示了和谐的本质在于统一,

这种统一是不同规定的统一。他说:“和谐一方面现

出本质上的差异面的整体, 另一方面也消除了这些

差异面的纯然对立,因为它们的互相依存和内在联

系就显现为它们的统一。”
 

在中国,和谐二字,我国的《辞海》中意为协调的

意思。在《现代汉语词典》是配合适当和匀称的意思。

可以说,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文

化的重要特征。当然,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和谐是以

“和”的范畴来表述的,孔子认为和谐即“中和”,是无

过与不及,是适中、适度、适时、恰到好处的意思。孔

子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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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 中庸》)孔子的学生

有子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论语.学而》)孟子主

张和具有最高的价值, 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孟子. 公孙丑下》)

从广义的角度讲, 和谐的基本涵义是协调、一

致、适中、适度、有序、合乎规律的意思。在哲学看来,

和谐是事物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合乎规律的相互

依存、相互发展的哲学范畴。

那么,什么是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呢?

和谐社会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中国,老子提出了一个

“小国寡民”的和谐社会模式; 庄子指出了“至德之

世”、“建德之国”的和谐社会远景;墨子主张建立“爱

无差等”的和谐社会;儒家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

同”社会。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

邦》,傅立叶的《新世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

证》。以上思想家对和谐社会的特征进行了种种描

述,但都是种种空想而已。在人类的历史上,构建和

谐社会的蓝图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是马克思和恩格

斯,他们批判地吸收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和

谐社会思想的合理成分,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

作中, 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基本矛盾的发

展趋势,论证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

性,设计了未来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式,即共产主义社

会。这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渊

源。在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

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要“促进人与自

然的和谐”, “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

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

更加殷实。”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5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协调

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最

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不断提高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

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要“把和谐社会建

设摆在首要的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

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 维护

社会的安定团结”。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第一

次完整地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2005年 2

月 19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及领导干部通过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指

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 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资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是有机统一的”。 这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科学内涵, 并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

重要的目标和重要内容。

根据胡锦涛同志这一讲话精神, 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特征应包括如下方面: 其一,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法

治得到充分发扬, 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

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证,人民民主

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民主与法治的紧密结合,

并且民主法治成为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最

重要的运作机制。其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

义的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进步

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社会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迄

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

它能够为社会成员尽可能地提供平等的生存与发展

的条件,能够坚持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的原则,鼓励

竞争与扶持弱势群体的原则, 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

的原则, 正确处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实行多种

分配方式的关系,维护分配领域中的公平正义。最终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其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友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它是和谐社会

的道德基础。全社会倡导和诚实守信,人们可以彼此

信任,互信互爱,相互帮助,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其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社会机制和利益分

配等方面,有利于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

造的良好氛围,社会充满经济活力、政治活力、文化

活力。总之,社会各种活力竞相迸发,不断地推动社

会的进步。其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

会。安定有序,即是社会管理完善, 社会安定团结, 社

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有序运行和发展平

稳。其六,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正确认识自然,遵循

自然规律, 合理改造自然, 充分利用自然,有效保护

自然,与自然共生共荣,协调发展。以上六大本质特

征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 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道德自律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

统工程,它需要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

的支撑, 其中道德自律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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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和价值。

(一)道德自律对和谐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作用

道德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支撑力

量,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在《公

民道德实施纲要》中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

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

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

项基础工程, 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形成良好

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资文明与建设文明协调发

展,这对于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从我国历史和国情出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公民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

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

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 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为着力点。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

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重要内容的社会公

德;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

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以

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

为主要内容的家庭道德。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

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

道德。特别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 如何把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道德规范的必然性要求内化为社会公民的

自主要求并履行其义务,它涉及到多种因素,但加强

公民的道德自律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

为,其一,有利于公民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规

范的要求从道德认识层面提升到道德认同层面。一

般来说,如停留在道德认识层面,往往只是对社会道

德规范的要求的了解或理解, 并不一定服膺社会道

德规范的必然性要求。如果能在一定的条件下认可

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 也常常是一种处于他律道德

的层面,行为主体有可能是一种不情愿的心理认可

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

德建设不能停留在公民的道德认识层面, 还必须切

实把公民的道德认识层面提升到道德认同的层面。

那么,要达到道德认同的层面,必须要通过各种有效

的途径,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自律的建

设。只要公民的道德水平达到道德自律的层面, 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规范要求才能够成为公民的内

在的自主的道德要求, 自己给自己立法。这与道德认

识层面相比, 它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它已经超越了

对道德规范要求的了解或理解, 已经把社会道德规

范的他律要求内化为道德自主的要求,即真正认同

了它的必然性要求。其二,有利于公民自愿地自主地

践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规范要求。道德建设

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是停留在对道德规范要求的认

同阶段, 最主要的是要达到践履道德规范要求的阶

段,这才是道德价值的真正实现。从公民个体来说,

只要达到了道德自律的境界, 就能够积极主动地履

行道德义务,认真地履行道德规范的必然性要求, 能

做到言行一致、知行统一, 超越了道德他律的阶段。

因为道德自律的本质在于道德自律意志力能够有效

地调控个人的行为,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

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使个人的行为与

道德规范的必然性要求相一致。其三,有利于和谐社

会的道德风尚建设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从现实

来看,当前社会道德风尚与人际关系还存在许多不

如人意的状况,社会上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

乐主义的滋生蔓延, 甚至还有赌博嫖娼、走私贩毒、

拐卖妇女等违法行为; 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奉

献精神趋于淡薄;领导干部中存在着买官卖官、贪污

受贿、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等腐败问题; 在经济领域

存在着假、冒、伪、劣、骗等现象。这些对社会产生了

严重的不良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建构。对于这一问题, 深入分析其原因,

除了生产力不发达、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文化的多

元化、制度建设的不健全等原因外,其中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人们的道德自律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只有

切实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公民增

强道德自律意识,提升道德自律的层次。可以说, 只

有道德自律成为大多数人的道德境界时,人们才能

够自觉地遵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民道德的必然性

要求,才能使社会充满公平正义、诚实友爱、、互帮互

助、和谐温馨等方面的道德氛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道德风尚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真正的形成。

(二)道德自律对和谐社会的利益关系的调节作

用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

展,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经济成分和

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

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并且多种经济

成分的共同发展, 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不同

的利益群体。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凸现

时期。这都与社会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关系和矛盾

有着直接的联系。那么,如何调节不同群体以及个人

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方

面的利益关系, 制度调节、法律调节和政策调节能够

发挥重大的作用,但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调节。作为

道德自律的调节,不仅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 而且还

具有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其一,道德

自律对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利益来源途径正当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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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关系的调节作用。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人的利益

总有一个利益来源的途径问题, 利益来源途径的正

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利益的正当与否。在现实社会中,

那些道德自律差的群体、个人, 为了各自的利益,不

是通过诚实的劳动和正当的途径, 而是通过各种不

正当的手段或途径去获取各自的利益,不惜损害他

人和社会的利益, 这就扰乱了社会的经济次序, 破坏

了社会经济的公平环境,也直接破坏了和谐社会的

构建。只有那些具有道德自律意识和道德自律境界

的人们,他们总是通过诚实的劳动、诚实的付出、正

当的途径去获取正当的应当获得的利益。这不仅对

这一群体或个人有利, 而且也对他人和社会无害或

有益, 直接地或间接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

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当鼓励与保障具有

道德自律的群体和个人通过正当的途径去获取各自

的利益,营造良好的公平环境和氛围,充分调动和发

挥各个利益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人们

各尽其能和各得其所, 以充分发挥道德自律对利益

来源途径正当与不正当关系的调节作用。其二, 道德

自律对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利益分配关系的调节作

用。利益分配是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这

里有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 群体与群体、群体与

个体,个体、群体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关系,等等。如

何保证不同群体、个体、国家、社会在利益分配关系

上的正当性和公平性, 特别是在经济成分和分配方

式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条件下, 这对于构

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性。为此,为了保证利益分

配关系上的正当性和公平性,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健

全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

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从制度上妥善地解决利益分配

关系的正当性和公正性问题,切实把不同群体、不同

个体的正当利益照顾好;另一方面,也要高度重视增

强不同群体和个体维护这种利益分配关系正当性、

公正性的道德自律性, 特别是高收入的群体和个体

要按规定积极缴税,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而不能偷税骗税, 防止人为地扩大收入差距,加剧贫

富悬殊。这对于已建立了基本利益分配制度的当今

中国,针对高收入的群体和个体来说,增强其道德自

律的问题,以调节和解决和谐社会构建中利益分配

关系所存在的问题尤为重要。其三,道德自律对和谐

社会构建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维

护的调节作用。任何制度,包括好的制度和比较好的

制度都需要人们的正确理解和自觉维护。特别对于

不同群体、个体存在利益矛盾的情况下,如何正确理

解和服从这一分配制度, 这必须要有道德自律的意

识来支撑。对于当今的分配制度, 一方面,要尊重和

承认不同利益主体的存在, 允许不同利益主体对各

种利益的正当追求和维护;另一方面,对现行的利益

分配制度的可行性,以及进一步完善这一分配制度

的必要性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可以说,如果不同利益

群体和个体缺乏道德自律意识,就难以对这两方面

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总之,解决和谐社会构建进程

中利益分配关系的制度保障、法律保障和政策保障,

如果有不同群体、不同个体的道德自律的支撑, 那

么,就能够切实地把这些保障落实到实处,发挥其应

有的效力。这样,就能够进一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强有力地激发和谐社会的活力, 进

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不断地为和谐社会的构建

创造雄厚的物资基础。

(三)道德自律对和谐社会的和谐精神的作用

和谐精神是和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

容, 在和谐社会建构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和起着核心

的作用。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强大的凝聚和整

合作用,强大的精神支撑作用,强大的精神动力作用

和共同的价值导向作用等。因此, 在和谐社会建构

的进程中, 应当把和谐精神的培育和重视和谐精神

的作用放在突出的位置。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 牢牢掌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 培育民族精神,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使全

社会各族人民具有共同的和谐社会的和谐精神。那

么,道德自律对和谐社会的和谐精神具有什么作用,

具体说来,其一,道德自律对和谐社会的和谐精神的

培育作用。和谐精神是和谐社会的一种意识, 是对和

谐社会诸种关系的的反映, 并对和谐社会具有一种

能动的指导作用。它是人们处理和谐社会的各种利

益关系,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

群体与群体等方面的关系和矛盾的原则意识。如果

一个人没有道德自律,就很难想象他会认同和内化

和谐精神。只有一个人具有道德自律的境界, 他就能

够深刻认识和谐社会中各种关系的必然性要求, 就

能够深刻认识这种反映必然性要求的和谐精神的实

质,就能够认同和内化它,并使和谐精神成为其自身

的内在要求和自主要求, 自己给自己立法,自觉地培

育和谐精神的情感、意志、信念,自觉地树立和谐精

神。其二, 道德自律对和谐社会的和谐精神实现其价

值的作用。一个人是否具有和谐精神,不是看他口头

上怎么说,而是要看他如何实践和坚持和谐精神。在

实践和坚持和谐精神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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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关系和矛盾。尽管在和谐社会中人们的根本利

益基本是一致的,但也可能会产生相矛盾的不一致

的一面。在有的情况下,不仅涉及到自身的利益关

系,而且还要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他人、群体和社会的

利益。对于处理这样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没有道

德自律的人是很难信奉和实践和谐精神的。只有那

些具有道德自律的人, 他才能在任何情况下,正确认

识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个人与他人、群体和社会的

利益关系的必然性联系,才能以大局利益为重, 信

奉、实践和坚持和谐精神,按照和谐精神的要求去处

理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的复杂的各种关系和矛盾,

去维护和发展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良好局面, 以实现

和谐精神的现实的价值。

总之, 道德自律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中具有

多方面的价值,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 对增强社会活

力、塑造和谐人格、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建立

和谐的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因此,应当切实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开展行之有效的

道德教育, 建立可操作的有力的道德调控的他律机

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以帮助人们形成道

德自律的意识, 升华道德自律的境界,更好地发挥道

德自律在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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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想像的异域之眼
——读《中国古典文化景致》

武海军

(南京大学 中文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兴膳宏先生在谈到自己的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时坦言:“相对于中国而言,我始终保持‘异域’之人的

眼光, 并通过这种眼光来观察对象,因而才不会失去对其中问题的思索”、“我相信, 只有带着刺激性想像的

‘异域之眼’, 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才会产生积极意义。”他的学术随笔集《中国古典文化景致》(兴膳宏著, 李

寅生译, 中华书局, 2005年 7月。以下简称《景致》)正是这种"异域之眼”的成果。该书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

第一编,中国古典文化的风景;第二编,研究中国文化的先贤们;第三编, 异域之眼——中国文化札记。其中既

有对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精辟见解, 也体现出作者的学术阅历与智慧底蕴。新鲜的研究视野和精细的论证过

程是日本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之一。《< 七步诗> 为什么是七步呢》题目本身就是一个颇具趣

味的论题,兴膳先生从文体渊源、释迦牟尼的“即行七步”、曹植的早慧等多个方面进行剖析,从文学、佛教、历

史等多个角度对这个数字所隐含的意义作了一番颇有趣味的精细考证。《漉我新熟酒——酿酒自乐诗赏析》、

《冥界的星座——关于古代中国人的坟墓现象研究》等也表现出一种独特视野与深入体察的结合, 颇具启发

意义。师承关系也是探讨兴膳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译著第二编《研究中国文化的先贤们》是兴膳

先生对二十世纪诸多日本中国学大师的回忆,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铃木虎雄⋯⋯从这些速递式的大师呈

现中,亦可窥见二十世纪日本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成果。

《景致》所收录的一个个的单篇文章,是由译者李寅生博士从兴膳宏先生的两部学术随笔《异域之眼》和

《中国古典文化景致管窥》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体现了译者选文眼光的精当。李寅生先生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

毕业, 通晓日语,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研究多年,先后出版了《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中日古代帝王

年号及大事对照表》、《中国古典文化景致》等多种专著、译著, 并发表了多篇自己有关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论

文。这种中日结合的深厚素养使他不但能够透彻理解原著,而且也能够忠实传神地转达原文的艺术风格, 给

我们带来真正新鲜风味的“日本中国学”。译著中的诸多精彩纷呈之处, 只有请读者自己去亲身领略一番了。

兴膳先生的“异域之眼”,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面值得珍视的镜子,给我们带来多个角度的反思和启

迪。我想,这不但是我们对待兴膳先生的《中国古典文化景致》以及整个日本中国学的正确态度,也是我们对

待整个国际中国学的正确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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